附件
河北银行信用卡积分活动规则
河北银行（以下简称“本行”）为回馈本行信用卡客户，特推出信用卡积分（以下简称“积分”）活动。客户刷信用卡消费或参与本行指定活动即可按规则获赠相应积分（本行规定不予计算积分的消费除外），信用卡积分作为客户综合积分的一部分，可用于兑换本行提供的各类礼品、服务，或在指定商户进行消费，或参与积分优惠活动等（以下统称“权益”）。具体活动办法及条款如下：
一、适用范围
（一）本活动适用于本行发行的各类可以透支消费的信用卡产品。
（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户，本行有权取消其活动资格：
1.所持信用卡被注销或停用，卡片过期且未续卡，卡片状态异常或者账户状态异常。
2.信用卡逾期超过30天。
3.违反《河北银行信用卡章程》、《河北银行IC信用卡领用协议》、本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的。
4.涉嫌利用非真实交易骗取积分的。
5.对本行债务拒不偿还的。
6.我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第4点情形，本行有权要求客户提供消费交易发票、购买凭证等材料，以查实交易真实性；如客户无法提交相关材料，本行有权不予兑换；一旦查实客户为虚假交易获取积分兑换套利的，本行有权采取扣回积分、冻结积分、积分清零、冻结卡片、销户等措施，并保留进一步追索的权利。
二、计分规则
（一）计算规则
1.客户用卡消费每1元人民币得1分，每笔消费金额1元以下的不计入积分。
2.下列项目给予部分累计积分：在批发类商户、当铺、铁路客运、自助加油的交易消费每满500元积1分。
[bookmark: _GoBack]3.客户在部分指定商户类型刷卡消费，信用卡账户每日获赠积分不超过一定封顶值（见附表1）。
4.若客户持有两张或两张以上本行信用卡，各卡用卡消费累计的积分合并计算。
5.主卡及其附属卡的积分合并计算。
6.消费所产生的积分在银行记账日次日生效。
（二）对于以下费用和交易不计算积分
1.各项利息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信用卡年费、取现交易手续费、透支利息、违约金、分期付款手续费，以及其他信用卡收费等。
2.通过本行或其他银行的柜台或者自动提款机进行的预借现金或者溢缴款领回交易。
3.存款、代扣款、代缴费、信用卡转账交易等。
4.在活动规定的不计积分商户用卡消费（见附表2）。
5.本行另行指定的其他项目。
（三）本行有权对积分计分方式进行调整，以本行网站公布为准，更改内容不再另行通知。
（四）客户因任何理由将信用卡刷卡购买的商品或服务退还、或因签购单争议或其他原因而退还款项者（如退货交易），本行将依照退还款项的金额扣除原相应积分。
（五）如因收单机构或商户未正确按照中国银联规定设置商户类别，导致积分增多的，本行有权扣除客户的交易积分；导致积分减少或未计算的，本行不承担责任。
（六）积分作为本行对客户用卡消费的回馈，在客户取得实际权益前并不构成客户资产，积分不可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任何转让对本行均不产生效力。
（七）主卡客户可以单独发起权益申请，附属卡须与主卡的积分合并使用，并由主卡客户发起申请；非同一客户的积分(主卡名下附属卡除外)不能合并使用。
（八）信用卡账单分期、灵活分期的原始消费交易根据本行信用卡积分活动细则的规定计算积分，每月分摊本金不再计算积分；信用卡商户分期按每期分摊本金计算积分；信用卡现金分期、专项分期不计积分。
三、优惠活动
（一）常规活动
1.客户首笔用卡消费积分翻倍。但在部分类型商户刷卡消费，不超过附表1规定的封顶值。
2.客户生日当月用卡消费积分按积分计分规则标准2倍计算。
3.如客户在附表1所列类型商户刷卡消费的，虽参与上述两项常规积分活动，但每账户每日累计所得积分不得超过所列示的封顶值。
（二）其他活动（详情及细则随具体活动另行通知）
1.开卡、消费、取现、分期等优惠活动赠送积分。
2.销卡、销户挽留赠送积分。
3.积分抽奖活动。
4.其他积分优惠活动。
四、有效期限
积分为账户级永久积分，不因卡片挂失、销卡、销户等原因而消失，但兑换积分时应没有本细则第一条第二款之相应情况。
五、查询方式
客户可通过个人网银、手机银行、ATM及多媒体自助终端、人工客服、营业网点渠道查询积分。其他新增查询方式将通过网站、短信、微信等渠道另行通知。
六、权益实现
（一）积分兑换
1.客户可用积分兑换本行指定的各项礼品及服务，兑换成功后本行将自动或手工从客户信用卡账户中扣减相应分值，且不可取消或更改。
2.礼品及服务目录、兑换标准及兑换规则均以兑换当时最新积分活动公告或目录为准。
3.部分积分礼品及服务有数量限制的，兑完为止，积分兑换的标准、规则如有有效期限的，逾期不得兑换。
4.积分兑换由主卡客户提出申请，附属卡客户不可申请。
5.兑换渠道：客户可通过个人网银、人工客服、手机银行实现线上积分礼品兑换。
6.本行将根据市场价格变化，适时调整礼品及服务的积分。
（二）积分消费
1.客户持卡至本行指定特约商户的指定POS机具上刷卡购物，可将卡内的积分按比例折算现金，抵扣货款。本行将视业务发展需要及市场情况保留变更积分折算比例的权利。
2.积分不足以抵扣货款时，其余货款系统自动默认扣除账户资金。
3.客户可通过本行专用POS机可查询综合积分余额。
4.积分消费交易成功后，仅可进行全额撤销或退货。
5.使用积分消费部分不再积分，使用信用卡额度部分按本行信用卡积分规则正常积分。
6.使用积分抵扣部分的消费金额，商户不再提供发票。
7.本细则所规定的其他不允许积分兑换的情况不允许进行积分交易。
（三）积分优惠活动
1.本行将不定期开展积分优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积分折扣兑换礼品、积分赠送、积分抽奖等。
2.积分折扣兑换礼品活动中，礼品及配送、售后等内容适用于本细则第七条“权益说明”中相关内容。
3.积分赠送活动中，本行会依据具体活动细则对于满足条件的客户统一赠送相应积分，客户可通过本行渠道查询，本行不再另行通知。
4.积分抽奖活动指客户使用一定积分参与抽奖，客户能否中奖本行不做任何保证。抽奖行为一经客户确认，所消耗的积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返还。
5.上述活动除遵守具体活动规则外，还应遵守本细则相关内容。
七、权益说明
（一）客户通过本行提供的兑换渠道兑换成功后，兑换的权益不可取消或更改。
（二）宣传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本行网站、微信、折页、海报等及其他广告媒介）上所列权益图样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不排除因灯光或显示器的因素存在色差。如对权益存在疑问，请拨打400-612-9999客户服务电话进行咨询，请务必在选择兑换之前仔细斟酌；部分实物礼品花色随机发送。
（三）权益为实物礼品的，客户在收到后应在第一时间拆包检查礼品的外观，如发现外观破损，可直接要求送货人员更换新的礼品。
客户签收礼品后，除质量问题外，一律不予退换，因质量问题，客户应及时提出换货申请，退回时请务必保留原包装、内附说明书、附件及相关凭证。
如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礼品质量问题，可致电礼品供应商协商维修事宜。
（四）因权益的质量、数量、款式、颜色、售后服务等引起的问题均由供应商负责，本行将协助持卡人与供应商联系。
（五）因客户实现权益而衍生的相应所得税均由客户自行承担。
（六）采用邮寄方式寄送的权益如遇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国定假日及偏远地区、灾害天气等特殊情况的，送达时间可能会延迟。
（七）实物礼品将由礼品供应商邮寄至客户在本行预留的账单地址或客户指定的其他地址；电子券等将发送至客户在本行预留的手机号；其他权益将入至客户信用卡账户或按具体活动细则规定的方式给予。
（八）如因客户自身原因，导致权益接收信息不详、错误或变更未及时通知本行或无人收货等原因造成的延迟送达、未能送达等均由客户自行负责。
（九）权益中的电子券或指定服务均有使用期限及适用范围等使用规定，持卡人须按其规定使用。违反规定致使无法使用的或超过使用期限无法使用的将丧失使用权利，无法退换或延续。
（十）客户提出实现权益申请即视为同意本行将客户姓名、联系电话、配送地址等基本配送信息提交供应商及配送单位并接受配送服务。
八、特别说明
（一）本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保留对本规则条款解释的权利，有权随时增删、修订本规则，以本行网站公告为准，不另行通告。
（二）本行保留随时变更权益内容的权力，以本行网站公布为准，不再另行通告。
（三）客户参与本行信用卡活动获得积分，除遵守具体活动规则外，还应遵守以上积分规则。
九、法律关系
本活动涉及的各项权益，系供应商直接提供给客户，本行与供应商间并无合伙、经销、代理关系或共同出卖人、广告媒体或保证人关系；本行仅负责代客户向供应商递交相关申请权益的信息，并为客户支付礼品对价。
十、修改及终止
对于本活动规则的修改及终止，客户有权在本行公告期间选择是否继续使用本行信用卡及相关服务，如果客户不愿接受公告内容的，应在本行公告施行前向本行申请变更或终止相关服务；如果客户未申请变更或终止相关服务，视为客户同意相关调整，变更后的内容对客户产生法律约束力，若客户不执行变更后的内容，本行有权选择终止本服务。本活动规则自2020年11月23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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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河北银行信用卡积分封顶商户类型》
	MCC
	商户类型
	封顶值（分/日/户）

	5722
	家用电器商店
	5000

	5732
	电子设备商店
	5000

	5812
	就餐场所和餐馆
	2000

	7011
	住宿服务（旅馆、酒店、汽车旅馆、度假村等）
	5000

	5211
	木材和各类建材卖场
	5000

	7298
	保健及美容SPA
	5000

	4812
	通讯设备和电话销售
	5000

	7911
	歌舞厅
	1000

	5541
	加油站、服务站
	3000

	5651
	家庭服装商店
	2000

	4814
	电信服务，包括本地和长途电话、信用卡电话、磁卡电话和传真
	1000

	5699
	各类服装及饰物店
	3000

	5691
	成人成衣店
	1000

	5921
	瓶装酒零售店
	3000

	7297
	按摩店
	1000

	5411
	大型仓储式超级市场
	3000

	5300
	会员制批量零售店
	1000

	5331
	各类杂货店、便利店
	1000

	5499
	各类食品店及专门食品零售店
	1000

	5251
	五金商店
	1000

	5399
	其他综合零售
	1000

	5999
	其他专门零售店
	1000

	5814
	便民餐饮店
	1000

	5094
	贵重珠宝、首饰，钟表零售
	5000

	5712
	家具、家庭摆品、家用设备零售商
	5000

	4121
	出租车服务
	1000

	5311
	百货商店
	1000

	4722
	旅行社
	5000

	7997
	会员俱乐部（体育、娱乐、运动等）、乡村俱乐部以及私人高尔夫课程班
	5000

	5977
	化妆品商店
	3000

	5970
	工艺美术商店
	5000

	8912
	装修、装潢、园艺
	5000

	5813
	饮酒场所（酒吧、酒馆、夜总会、鸡尾酒大厅、迪斯科舞厅）
	3000

	7311
	广告服务
	5000

	7221
	摄影工作室
	5000

	5932
	古玩店——出售、维修及还原
	5000

	7278
	购物服务及会所（贸易、经纪服务）
	5000


附件２
《河北银行信用卡不计积分商户类型》
	商户MCC
	类型名称

	4458
	烟草配送

	4900
	公共事业（电力、煤气、自来水、清洁服务）

	5398
	大型企业批发商户

	5960
	直销－保险直销

	6010
	金融机构—人工现金支付

	6011
	金融机构—自动现金支付

	6012
	金融机构—商品和服务

	6300
	保险销售、保险业和保险金

	8011
	其他医疗机构

	8021
	牙科诊所

	8031
	正骨医生

	8041
	按摩医生

	8042
	眼科医生

	8049
	手足病医生

	8062
	医院

	8099
	公共卫生服务机构

	8211
	中小学校

	8220
	普通高校

	8241
	函授学校（成人教育）

	8351
	学前教育

	8398
	社会福利与公益慈善组织

	8651
	政治组织（政府机构）

	9211
	法庭费用，包括赡养费和子女抚养费

	9222
	罚款

	9223
	保释金

	9311
	纳税

	9399
	未列入其他代码的政府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国家强制）

	9400
	使领馆收费

	9498
	信用卡还款

	9704
	县乡优惠类

	9705
	

	9706
	

	7392
	管理、咨询和公共关系服务

	8299
	其他学校和教育服务

	7992
	公共高尔夫球场

	763
	农业合作

	8249
	贸易和职业学校（职业技能培训）

	4225
	公共仓储服务－农产品、冷冻品和家用产品

	8244
	商业和文秘学校（中等专业学校）

	8641
	市民、社会及友爱组织

	7013
	不动产代理——房地产经纪

	5592
	露营、房车销售商

	5271
	活动房车销售商

	5511
	汽车货车经销商－新旧车的销售、服务、维修、零件及出租

	5599
	汽车、飞行器、农用机车综合经营商

	5521
	汽车货车经销商－专门从事旧车的销售、服务、维修、零件及出租

	5013
	机动车供应及零配件（批发商）

	1520
	一般承包商－住宅与商业楼

	5571
	摩托车商店和经销商

	5561
	旅行拖车、娱乐用车销售商

	7538
	汽车服务商店（非经销商）

	7512
	汽车出租

	5532
	汽车轮胎经销商

	7535
	汽车喷漆店

	8675
	汽车协会

	5533
	汽车零配件商店



